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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委員會：有關合約教師的查詢 

 

    近日，教育局推出 36 億元首批「教育新資源」經常性開支，並將於 7 月 14 日財務委

員會上討論（文件編號：FCR(2017-18)24）。新增撥款增加 0.1 班師比，冀求增加教席。本人

認同政府履行其對教育業界的承擔，但本人關注近年針對合約教師的措施成效如何，故懇請局

方告知： 

 

(一) 為何調高中小學班師比措施僅為「強烈要求」而非「強制」？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表示不

想另從機制強制學校跟從的原因為何？如校方不跟隨局方的政策原意，局方有甚麼跟進

措施； 

 

(二) 參考局方在 2016 年發佈的「善用教學人力資源」指引，其目的在於「為教師提供合適

及穩定的工作環境」，請問局方是否有任何反饋機制了解指引有否達到其作用？若有，

詳情為何？若沒有，局方將如何得知指引的成效； 

 

(三) 有教育工作者反映局方（時為教統局）由 2000 / 01 所推行的學校發展津貼導致「教學

助理」一職大量湧現，現在甚至出現名為「助理教師兼學校維修員」卻並非負責教學的

職位 。2016 年 7 月 6 日題為《合約教師的聘用及留任》的質詢中，局方指「學校會因

應校本的運作需要，為合約僱員自訂職銜」，以及教育局一直以「電子化服務入門網站」

的方法收集校本資料。請問局方收集到的資料將如何處理？收集資料後如何判斷學校的

做法是否合理？ 如不合理，將如何跟進； 

 

(四) 請問局方是否有關於每年自然騰出的常額教師的具體數字？以及因常額教師位置騰出而

由合約教師補上的數字？本人亦希望了解常額教師、編制內合約教師、編制外合約教師

三者的比例。如有，請局方給予過去十年的數字；如沒有，請問局方就合約教師有甚麼

統計數字？ 

 

上述事宜對公眾利益有莫大關係，謹請於 7 月 14 日財務委員會前提交補充文件，以讓

委員能夠有效審議 36 億元「支持優質教育的優先措施」撥款。 

 

        此致 

教育局局長 楊潤雄先生  

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主席 陳健波議員 

立法會議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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